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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产品有限质保声明 

TOPBIHIKU 系列 
 

对于 2026 年 4 月 15 日当日及此后所成立的买卖合同项下交付的组件如下型号的光伏发电组件产品（以下简称“产

品”），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特斯阳光电力”）将产品按照本《光伏组件产品有限质保声明 

TOPBIHIKU 系列》（以下简称“《有限质保声明》”）提供质保。 

 
本《有限质保声明》仅适用于阿特斯阳光电力下列产品：CS6W-XXXTB-AG，CS6Y-xxxTB-AG，CS6.1-54TB-XXX，

CS7N-XXXTB-AG，CS7L-XXXTB-AG，CS6.1-72TB-XXX， CS6.1-72TB-XXXH，CS6.2-66TB-XXX ，CS6.2-66TB-XXXH，

CS6.2-66TB-XXXH1， CS6.2-66TB-XXXHP，CS6.3-66TB-XXX，组件型号中的“XXX”指组件的标称功率（Pmax） , 如

“CS6W-545TB-AG”,”CS6.1-72TB-AG-590H”。 

 
本《有限质保声明》仅适用于销售并安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的产品。 

 

十二（12）年有限产品质保 

阿特斯阳光电力向直接购买者（以下简称“买方”）保证，自质保起始日起十二年（自然年）内，除下述之例外情况外，

在 产 品 的 安 装 、 使 用 和 维 护 均 遵 守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发 布 的 文 件 规 定 （ 如 安 装 手 册 及 其 附 录 ， 可 从

https://cn.csisolar.com/downloads/下载获取）的前提下，产品不存在对产品发电功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材料或制造工艺缺

陷。 
 
本有限产品质保并不包括对产品具体的功率输出的保证，功率输出保证仅在下述有限电性能保证中明确给出。 

 

三十（30）年有限电性能保证 

阿特斯阳光电力保证，自质保起始日起三十年（自然年）内，产品的功率输出自然衰减保持如下水平： 
 
标准测试条件（辐照 1000W/㎡，AM1.5 光谱，温度 25℃）下产品正面受辐照的实际功率输出： 

 产品实际功率输出在第一年内不低于标称值的 99%； 

 自第 2 年起至第 30 年，每年实际功率的衰减不超过 0.4%；至第 30 年底，实际功率输出不低于标称的 87.4%； 

 对于以下版型，自第 2 年起至第 30 年，每年实际功率的衰减不超过 0.35%；至第 30 年底，实际功率输出不低于标

称的 88.85%； 
-CS6.3-66TB-XXX 

 
标准测试条件（辐照 1000W/㎡，AM1.5 光谱，温度 25℃）产品背面受辐照的实际功率输出： 

 产品实际功率输出不低于其产品规格书中规定的最大功率双面率乘以上述标准测试条件下组件正面受辐照时的质保

功率。 
 

产品实际输出功率只能在标准测试条件下（辐照 1000W/㎡，AM1.5 光谱，温度 25℃）进行测量。在所有实际输出功

率的测量中，都要计入相关测量测试仪器和系统的不确定度。 
 

质保起始日期 

https://cn.csisolar.com/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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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有限产品质保”和“有限电性能保证”分别及共同地被称为“有限质保”或“质保”。质保起始日为产品

首次安装完成日之次日或阿特斯阳光电力交付产品后 90 天，以两者中较早的日期为准。 
 

例外情况 

以上所述的有限质保不适用于以下情况及产品：1）阿特斯阳光电力或其开具发票的关联公司尚未收到与产品销售相关

的全部或部分应收账款的；2）无法提供购买凭证、产品信息及其它能够证明索赔条件已成立的信息或资料的；3）产品曾被

不正确地运输、搬动、存储或使用；4）未经阿特斯阳光电力事先许可擅自对产品进行维修或改装；5）在极端环境如极热或

高腐蚀性环境中使用产品的；6）未遵照当地法律法规或阿特斯阳光电力正式发布的文件中的要求进行安装、应用、变更、

维护，或因系统设计，其他材料不良或施工不当造成组件产品经常性被遮蔽或受到额外应力，而影响产品性能；7）产品直

接或间接受到电源故障、电涌、洪水、火灾、闪电、泥石流、人为破坏、爆炸、战争，或其它超出阿特斯阳光电力控制的事

件的影响；8）未经阿特斯阳光电力事先许可将产品进行了迁移；9）与产品搭配的其它第三方部件、或产品安装的建筑物部

件存在缺陷的；10）产品安装于移动设备（光伏跟踪系统除外）例如车辆。 
 
此外，以上所述的有限质保不适用于产品外观损坏（包括但不限于划伤、污损、生锈、变色、或发霉）或其他由于产品

材料的正常磨损造成的外观上的变化。如果产品的型号或序列号标签被篡改、撕开或难以辨别，则有限质保不再适用。 
 

救济 

针对前述十二（12）年有限产品质保，经阿特斯阳光电力合理判断确认产品未达到前述有限产品质保要求的，阿特斯阳

光电力有权自主决定从以下救济措施中选择一种执行：1）自行确定维修方案并维修该产品（若多次维修仍无法符合质保要

求的，阿特斯阳光电力将从其它两种救济措施中择一执行）；2）更换为新产品，新产品的总标称功率等于或高于被更换产

品的质保功率（“质保功率“定义为产品的合同功率瓦数减去有限电性能保证允许的累积衰减值）；或 3）按照索赔时产品的

质保功率对应的合理市场价值，退款。 

 

针对前述三十（30）年有限电性能保证，经阿特斯阳光电力合理判断确认产品正面受辐照时未达到前述有限电性能保证

要求的，阿特斯阳光电力有权自主决定从以下救济措施中选择一种执行：1）自行确定维修方案并维修该产品（若多次维修

仍无法符合质保要求的，阿特斯阳光电力将从其它两种救济措施中择一执行）；2）更换为新产品，新产品的总标称功率等

于或高于被更换产品的质保功率；3）按照索赔时产品实际输出功率与质保功率之间差值，提供额外组件补足这部分功率差

值；或 4）按照索赔时产品实际输出功率与质保功率之间差值所对应的合理市场价值，退款。经阿特斯阳光电力合理判断确

认产品背面受辐照时未达到前述有限电性能保证要求的，阿特斯阳光电力有权自主决定从以下救济措施中选择一种执行：1）

自行确定维修方案并维修该产品（若多次维修仍无法符合质保要求的，阿特斯阳光电力将从其它两种救济措施中择一执行）；

2）更换为新产品，新产品的总标称功率等于或高于被更换产品的质保功率；3）按照索赔时产品实际输出功率与质保功率之

间差值，提供额外组件补足这部分功率差值的 10%；或 4）按照索赔时产品实际输出功率与质保功率之间差值的 10%所对

应的合理市场价值，退款。 

 

本有限质保声明项下的所有救济措施应根据买方首次书面向阿特斯阳光电力提交索赔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时的质保功率

计算。 
 

未经阿特斯阳光电力事先书面许可，阿特斯阳光电力不接受任何产品退货。在阿特斯阳光电力书面许可的前提下，阿特

斯阳光电力将会承担买方把瑕疵产品退还给阿特斯阳光电力、以及把修复、更换、补发的产品运送给买方过程中产生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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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但不包括保险费用、进出口关税、任何因买方或最终用户怠于配合而产生的费用，如仓储费、滞港费等），买方应事

先向阿特斯阳光电力申请并取得其对相关费用预估的批准之后才可以进行退货，且买方应保留并向阿特斯阳光电力提交相关

的费用单据原始凭证，以取得报销。如果阿特斯阳光电力选择维修，则应承担合理的与维修直接相关的材料费和人工费。然

而，与产品的拆卸、安装、现场重新包装或重新安装等相关的全部费用和开支，包括但不限于为处理固体废物、电子废物或

符合环保法规要求所产生的费用，均应由买方自行承担。此外，在产品销售之后因为新出台的法律法规或行业标准而增加的

产品合规性费用，由买方自行承担。 
 

阿特斯阳光电力维修、更换瑕疵产品或提供补充产品时，原产品对应的质保期并不因此延长或续展，更换、维修、补发

产品的质保期为原产品剩余的质保期。如果相关产品或部件已不再生产或没有库存，阿特斯阳光电力有权向买方提供类似的

产品或部件（相似的产品尺寸、颜色、形状和功率）从事维修、更换或补充。除非阿特斯阳光电力另行要求，买方应根据当

地适用的电子废物处理法规自费处置产品。此外，除非阿特斯阳光电力明确授权，买方不得以任何形式销售、返工或重复使

用已被更换的产品。 
 
除适用法律另有规定外，上述救济措施规定了阿特斯阳光电力的唯一和排他性义务，以及买方对违反上述有限质保的唯

一和排他性救济措施。 
 

索赔程序 

任何违反有限质保的相关索赔必须在发现该等违反情形之日起两（2）个月内提出。如果买方认为存在上述有限质保

范围内的索赔事宜， 买方必须在质保期内，将书面索赔申请包含但不限于组件数量、组件序列号、购买发票以及索赔依据

邮寄或电邮至阿特斯阳光电力以下地址（阿特斯阳光电力有权随时更新以下地址，敬请关注最新版质保声明）：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部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鹿山路 199 号 

中国，215129 

电话：+86 512 66908088 

邮箱： service.cn@csisolar.com  

 

  
在收到书面索赔申请后，阿特斯阳光电力可以进一步对买方的产品索赔进行验证，以确认是否符合上述有限质保规定。

如需送第三方检测机构检验（需双方均认可，若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以阿特斯阳光电力指定的检测机构为准），则第三

方检测机构进行鉴定的测试费用由买方预先垫付。在第三方检测机构确认并判定责任归属于阿特斯阳光电力，则测试费用

由阿特斯阳光电力承担。 
 

质保权益转让 

本《有限质保声明》项下的权利可转让给对产品享有合法所有权的一方，前提是产品仍安装在其原始安装位置。 
 

争议解决 

任何质保索赔有关的争议，应根据相关产品所隶属的买卖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法律及争议解决程序来解决。 
 

mailto:service.cn@csisol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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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指的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战争、暴乱、罢工、疫情、检疫隔离、交通

管制等社会事件；地震、火灾、洪水、暴风雪、飓风、雷电、天灾等自然灾害；或因缺乏适当或充分的劳动力、原材料短缺

或生产能力、技术或产量上的不能；或由于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或命令的原因而导致的延误以及阿特斯阳光电力无法

控制的任何不可预见的事件等。 
 
因不可抗力的发生或持续，阿特斯阳光电力无法履行或迟延履行其在本《有限质保声明》项下的义务，此种情况下，阿

特斯阳光电力对买方概不承担任何责任，但阿特斯阳光电力应及时通知买方相关不可抗力发生事宜，并及时与买方协商采取

必要的措施，将不可抗力导致的影响最小化。 
 

重复索赔 

基于任何产品质量问题，买方只能提出一次基于本《有限质保声明》的索赔，不得重复提出。 
 

无其他明示保证 
 

本《有限质保声明》中载明的有限质保是阿特斯阳光电力及其直接与买方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关联方所作的关于产品的

唯一明示保证（无论书面或口头），除有关法律法规或双方买卖合同中明确排除或修改本《有限质保声明》中部分条款之外，

任何其它文件中包含的有关产品的质保条件与本《有限质保声明》不符的，均以本《有限质保声明》为准。 
 

有限责任范围（责任限制） 

阿特斯阳光电力不承担对于买方或任何第三方与产品相关或由产品导致的任何间接性、附随性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利润

损失、发电量损失、项目施工或并网延迟招致的违约金、商誉损失、与产品连接的其它设备停机损失等，无论上述损失索赔

是否是依据合同、保证、过失侵权或严格责任，也无论阿特斯阳光电力是否事前知晓相关损失发生的可能性。 
 

在适用法律许可的最大范围内，阿特斯阳光电力基于产品有限质保的责任总额不得超出其已收到的相关产品的价款总额。

买方承认以上有限责任范围（责任限制）是双方协议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未界定该有限责任范围，产品价格将会有极大的

不同。 
 

您可能拥有在此《有限质保声明》之外的特殊的法律上的权利，您也可能拥有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其他权利。本有责任限

制不会影响您拥有的其他的特殊权利。某些地区限制或不允许供应商对其质保责任的限制或排除，因此以上规定可能不适用

于某些买方。 
 

备注： 

仅供专业人士使用。安装和操作太阳能产品需要专业的技能，只有合格的专业人员才可以从事该项工作。请在使用

和操作产品之前阅读安全和安装说明。 


